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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青年諮詢委員會第 5 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7 年 3 月 26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3 時  

地點：本院大禮堂 

主席：賴召集人清德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郭玲妙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（詳如後附簽到單）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為讓年輕人在臺灣打拚創業時，擁有更友善的新創環境，

本院積極推動「優化新創事業投資環境行動方案」，並朝充裕新創早期

資金、人才發展及法規調適、政府成為新創好夥伴、提供新創多元出

場管道、新創進軍國際市場等 5 大面向落實，不僅針對新創的未來發

展需求，修改新的法規環境，同時也提供充裕資金及新創基地，協助

青年創業。該政策由國發會、相關部會與新創業者及年輕人充分溝通，

目標 2年內先孕育至少 1家獨角獸新創事業；也希望未來 6年內，每 2

年就培育出 1 家獨角獸新創事業，積極協助新創的未來發展。請青年

委員多多指教，也歡迎年輕朋友多加利用。 

貳、報告事項 

一、 青諮會 106 年 11 月至 107 年 2 月會務工作報告。 

決定：洽悉。 

二、 本院青年諮詢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青諮會）歷次會議決定（議）事項辦

理情形。 

決定： 

(一) 報告事項案號 3-1、3-2、討論事項 2-5、2-6、3-6、3-8、3-9(內

政部部分)、4-4、4-5(勞動部部分)及臨時動議 2-9，解除列管，

其餘案件持續追蹤辦理。 

(二) 其餘委員所提意見部分： 

1、 報告事項案號 3-1：有關謝委員宗震建議重大計畫新聞稿發布

所註記之參考文獻，應包含政府研究資訊系統(GRB)相關研究

成果一節，同意解除列管；至廖委員泰翔擔心各機關未能落

實一節，請本院新聞傳播處就徐政委兼發言人 106年 11月 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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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召開會議宣達事項再通令各部會一次，若未來委員有發現

部會未配合辦理之情事，亦可逕向徐政委兼發言人反映，俾

協助處理，必要時將列入獎懲各部會相關人員之參考。 

2、 報告事項案號 3-2： 

（1）有關吳委員馨如就「總統青年政見執行追蹤各機關辦理情形

摘要表」之案號 08 所涉提升大專校院研究助理待遇，建議

將其管考建議由「解除追蹤」改為「自行追蹤」一節，請改

列「教育部自行追蹤」。 

（2）有關吳委員政哲就前開辦理情形摘要表之案號 12及 13所涉

協助青年就業，建議將其管考建議由「解除追蹤」改為「自

行追蹤」等節，均請改列「勞動部自行追蹤」。 

3、 討論事項案號 2-7：有關吳委員政哲關心研擬「青年發展法」

草案之可行性評估一節，請教育部照預定規劃，於後續召開

相關會議聽取青諮會委員及相關部會意見，並進行各項可能

方案之利弊分析評估，俾作為後續擬定政策方向之參考。 

4、 討論事項案號 3-7：有關洪簡委員廷卉關心聯合國永續發展目

標如何轉化為各部會施政策略一節，請本院永續發展委員會

邀請原民會列席相關會議；並請國發會會後安排洪簡委員與

國發會主委會面，俾就目前本院推動各項永續發展目標內容

等進行意見交流。 

5、 討論事項案號 2-3：有關林委員筱玫就大型國土防災-消防資

訊化橫向整合系統，建議主辦機關再增列內政部營建署及內

政部建築研究所等機關，以配合內政部消防署共同持續推動

一節，原則可行，請有關機關後續配合辦理。 

參、討論事項 

 第 1 案：因應後黑客松時代，請深化公務員資料素養，請討論案。 

決  議：依唐政委鳳意見，「總統盃黑客松」於規劃討論時，已採納許多

委員建議，將推動期程延長為 3 個月至半年，並將具體融入公務

機關。其餘事項照各機關綜合研處意見之處理建議辦理，亦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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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部會將黑客松活動所凝聚之成果與創新想法納為機關(構)業務

推動之參考，並請本院人事行政總處將數位資料素養納為相關訓

練課程之一環。 

    第 2 案：增進海外學者來台進行半年以上之實質研究合作，請討論案。 

決  議：請教育部整合科技部資源，擴大邀請海外頂尖學者來臺進行半年

以上之合作研究，加強與國外頂尖學術機構之連結。 

第 3 案：重新檢討「勞動部廢止專科以上學校進用學生兼任助理參加勞保

且月領薪資未達基本工資二分之一者，得不計入身障者定額進用

員工總人數解釋令」建議，請討論案。 

決  議：鑑於先前相關部會已就此案進行跨部會研商與討論，且青諮會委

員對此案亦各有不同見解，復由於目前 95%以上大專校院均可足額

進用身心障礙者，爰本案不通過。       

第 4 案：立即終止並撤回目前於立法院院會審議之行政院版《「勞動基準

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》，並就少子化、青年就業、勞動者過勞

和人口老化等相關的社會議題，做全面性的現況盤點、審視和研

究後，重新研擬、制定《勞動基準法》修正案，請討論案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《勞動基準法》修正案業經立法院通過並自 107年 3月 1日施行，

本院將持續督促勞動部加強執法與確保勞工權益，營造勞資團結

和諧環境。 

二、另為因應當前產業發展有諸多不同型態之工作及生產方式，請勞

動部盤點相關函釋，適時針對各界意見審慎研議。 

三、為因應社會期待，改善青年就業及少子女化問題，本院將就優化

新創環境、推動資安產業、最低工資法制化及教保公共化－建立

友善育兒環境等提出相關對策，並適時向社會報告。 

第 5 案：重新檢討「大學校長遴選」制度，盤點各大專院校之校長遴選辦

法，並重新修訂《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》，

請討論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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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教育部目前已在進行校長遴選之修法作業，有關本案委員所提意

見，請教育部納入修法參考，並積極辦理。 

第 6 案：為能落實勞動教育及保障基本勞動權利，建請盤點高級中等學校

各式勞雇關係，並給予合理的勞動條件及勞保勞退事宜，並釐清

校方為了補助清寒學生而衍伸的工讀機會的適切性，請討論案。 

決  議：有鑑於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領取工讀獎助金並從事相關服務，可否

視為勞僱關係部分，影響層面較廣，請教育部會後邀集勞動部召

開會議共同研商其可行性，並應就其利弊分析進行充分討論。前

開會議亦請邀提案委員參加，以增進理解與對話。 

第 7 案：有鑒於目前提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的意見反映機制，在校園中兒

童權利受侵害且無足夠的救濟程序，即使兒童與其家長向上級教

育部意見反映，但中央並無相關獨立於學校的處理機制，僅將意

見反映內容和意見反映人個人資料轉回學校處置，並無法有效的

反映學生的意見，且學生的隱私並無法被保護，且對於意見反映

者造成負面影響，意見反映程序亦無獨立審查，請討論案。 

決  議：為確保學生反映意見後，其個人隱私可獲得適當保護，請教育部

處理學生陳情案件時應落實相關保密規定，同時亦應督導地方政

府配合辦理。另請教育部國教署持續研議建立學生申訴平臺之相

關規劃工作。 

第 8 案：有鑒於各縣市政府為能廣納青年聲音，並促進青年參政、議政，

陸續成立青年諮詢委員會，個別發展至今，雖有效果亦發現諸多

共同的障礙與困境，希藉此提案啟動青年參與的政策/機制之原則

性討論，在尊重地方自治原則下，又能建立全國共同努力的方向。

同時透過採取有效的立法及行政措施，確保青年於相關行政的表

意權能被落實，內涵包括確保青年知道自己發聲的權利，並可以

得到支持以有效發聲，請討論案。 

決  議：有關各地方政府是否成立青年專責單位或青年諮詢組織部分，係

屬地方權責，請教育部考量於未來與各地方政府合作舉辦青年相

關活動時，適時向地方政府宣導，以鼓勵地方政府成立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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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（下午 5 時 10 分）。 


